
- 1 -

长安东街（吊扇厂宿舍）区块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项目住宅补偿方案

因公共利益需要，根据长安镇实际情况，依照国家、省、市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本房屋征收区块住宅补偿方案：

一、房屋征收目的

加快城市有机更新步伐，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

质。

二、房屋征收范围（详见红线图）

东至上塘河，南至上塘河，西至吊扇厂厂房，北至吊扇厂宿

舍北围墙。

三、房屋征收部门

海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海宁市长安镇人民政府

五、房屋征收补偿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

《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4 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住

建部〔2011〕77 号）、《海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海政发〔2015〕11 号）、《关于国有土地上个人住宅房屋征收底

限保障的实施办法》（海政办发〔2014〕84 号）、《海宁市人民政

府关于修改海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部分条款的通

知》（海政发〔2017〕24 号）等有关政策法规。

六、房屋征收签协搬迁期限

签协期限：2023年8月1日-9月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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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期限：2023年11月15日-12月14日前。

七、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生效

在规定签约期限内，区块内房屋征收的被征收人（以下简称被征

收人）签订《长安东街（吊扇厂宿舍）区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

调换协议书》或《长安东街（吊扇厂宿舍）区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协比例达到

90%生效比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生效；签协比例未达到90%生

效比例的，该区块征收决定终止执行，已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自动作废，双方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八、房屋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房票安置，也可以选择产权调

换。征收补偿严格以房屋产权证记载面积（未经登记建筑以调查

认定的合法建筑面积）作为补偿依据。

（一）货币补偿：以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为依据，对被

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进行货币形式的补偿。

（二）房票安置：对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根据自愿原

则，可以选择房票安置，凭房票在有效期内向长安镇、高新区范

围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购新建商品住房。具体按照《海宁市长安

镇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试行房票安置的通

知》执行。

（三）产权调换：以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为依据，由房

屋征收部门（以下简称征收部门）提供产权调换的房源并与被征

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四）产权调换与货币补偿相结合：个人住宅类自建房的被

征收人，选择一套或多套产权调换房屋的总面积小于被征收房屋

合法建筑面积的，剩余的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部分选择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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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给予货币补偿相关奖励。

九、房屋征收评估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均由具有相

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评估

时点为该区块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不能协商选定的，

由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

者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从报名的具备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

格评估机构中确定。

十、房屋征收补偿标准

（一）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

安置地点：运河苑、市中心医院东侧地块、长安镇党群中心

西侧地块。

（二）房屋的预评估比准价格

1.被征收房屋的预评估比准价格：10880 元/㎡

2.产权调换房屋的预评估比准价格

运河苑：10300 元/㎡

市中心医院东侧地块： 12080 元/㎡

长安镇党群中心西侧地块： 11680 元/㎡

（三）搬迁、临时安置等补偿

1.住宅房屋的搬迁补偿费为每户 1200 元，室内设备设施移装

补偿费另行计算（详见附表）。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一次计算搬迁费；选择产权调

换的，按两次计算搬迁费。

2.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被征收

人自行解决周转房屋的，从其搬迁之月起到被安置后的 6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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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临时安置费。

3.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安置的，支付 6 个月临时安置费。

4.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10 元的标准计发。月补偿额不足 500 元的按 500 元计发。自被征

收人搬迁之月起 24 个月为过渡期限，超过过渡期限未交付产权调

换房屋的，自逾期之月起支付二倍临时安置费，通知交房当月止，

安置后的 6 个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费仍按单倍过渡费标准支付。

5.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小于 60 平方米（含），租房

补贴按每户每月 500 元计发，60 平方米至 80 平方米（含）按每

户每月 600 元计发，80 平方米至 100 平方米（含）按每户每月 700

元计发，大于 100 平方米，每户每月 800 元计发，租房补贴的期

限计算与临时安置费期限计算一致。

6.对年满 70 周岁以上的被征收房屋产权人，除被征收房屋外

无其他住房，由其本人提出申请，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再给予

每户每月 300 元的租房补贴，该租房补贴的期限与临时安置费期

限一致。

7.经审核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或其他特殊人群确需进入镇统

一安排的集中过渡安置点的，不计发租房补贴。

镇区范围内住宅房屋室内设备设施移装补偿费标准

补偿项目 补偿标准

标准标准

补偿项目 补偿标准

电话移机 108元/次 壁挂式、窗式空调移装 200元/次

电视终端

移装

150元/次 立式空调移装 300元/次

宽带移装 208元/次 燃气、电热水器移装 50元/次

峰谷电表 100元/只 一户一表（水表）改装 500元/只

（四）区块内涉及住房保障、特殊类型建筑的认定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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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体补助、被征收房屋依法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其面积超过

被征收房屋按标准容积率占有的土地面积的，超过部分的土地补

偿等情况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五）公有住房

区块内的直管公房、单位自管公房按照《海宁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法律政策执行。

（六）个人住宅类自建房补助

征收区块内属国有土地上的个人住宅类自建房，已办理土地

出让手续的（土地使用证注明“出让”或提供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证明资料），补助其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不含装修、附属物）

的 4%；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但属行政划拨或由原农村集体土地

统一转成国有土地的，补助其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不含装

修、附属物）的 2%。

十一、房屋征收奖励、补助和产权调换计价规则

（一）住宅货币补偿奖励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除按照规定给予补偿外，同时按

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不含装修、附属物补偿）的 15％给

予奖励，再一次性给予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800 元

的购房补贴。

（二）住宅产权调换计价规则

1.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部分按产权调换房屋市场价 75%

计价，超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50%（含）以内部分按产权调

换房屋市场价 85%计价，超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50%以上部分

按产权调换房屋市场价计价。

2.选择小高层、高层产权调换的，其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内 10

平方米（按产权调换小高层、高层单元套数计）不结算差价，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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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计入房屋产权登记面积。

（三）产权调换奖励

选择产权调换安置的，按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奖励 500 元/

平方米。

安置时选择小高层、高层的，产权调换不结算差价的 10 平方

米房屋面积不计算产权调换奖励。

（四）签协、配合签协奖励

1.签协奖：在公布的签协期限内按期签协的，签协比例达到生效

条件标准的，完成签协的每产权户奖励人民币15000元；签协比例达

到100%的，完成签协的每产权户再奖励人民币15000元。

2.配合签协奖：每产权户提前签协的，按其被征收房屋合法

建筑面积再给予 500 元/平方米奖励。

（五）搬迁、配合搬迁奖励

1.搬迁奖：在公布的搬迁期限内提前 20 天完成搬迁的，每产

权户奖励人民币 20000 元；提前 10 天完成搬迁的，每产权户奖励

人民币 15000 元;按期搬迁的,每产权户奖励人民币 10000 元。

2.配合搬迁奖：每产权户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提前 20 天腾空

房屋并配合验房合格的，在上述搬迁奖的基础上，再按其被征收

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 150 元/平方米奖励；提前 10 天腾空房屋

并配合验房合格的，给予 100 元/平方米奖励；在公布的搬迁期限

内腾空房屋并配合验房合格的，给予 50 元/平方米奖励。

十二、房屋征收选房规则和结算

（一）可安置面积

1.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征收部门

提供的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建筑面积应当不小于被征收房屋的合

法建筑面积，但被征收人要求小于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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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2.产权调换房屋的面积，以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为标准分段

划分面积范围确定房源户型，具体以选房办法为准。

（二）可安置套数

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小于产权调换房源中最大户型面

积的，只能选择一套产权调换房屋；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

积超过产权调换房源中最大户型面积的，可选择两套以上（含）

产权调换房屋。第二套开始产权调换房屋面积按照就近上靠（即

最接近剩余面积的户型）原则。

（三）产权调换房屋为现房的，征收部门应与被征收人在签

订征收补偿协议时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

屋价值的差价。

产权调换房屋为期房的，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签订征收补

偿协议时按照暂定房屋面积等情况计算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若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金额（不包括签协奖励、搬迁奖励、搬迁费和

临时安置费及租房补贴）超过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超出部分可

由被征收人先行领取，待期房建成交付时再按实结算。

被征收人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且协议生效后，签协奖励、搬迁

奖励、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及租房补贴在被征收人腾空旧房，交

出旧房钥匙并经验房合格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临时安置费和

租房补贴在过渡期内每 6 个月支付一次。

汽车位（库）在同等条件下被征收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被征收人应按照“公布房源，抽签选房”的原则选择产权调

换的房屋，具体事宜按《长安镇城镇有机更新产权调换房屋选房

办法》实施。

十三、产权共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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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人无经济能力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可由其他家庭成员

出资或贷款，但被征收房屋面积部分（包括选择小高层、高层不

结算差价的 10 平方米面积部分）不能共有，超出部分面积可按其

他家庭成员出资比例与被征收人按份共有。

十四、未经产权登记建筑等问题调查认定和处理

未经产权登记建筑、用途不清、改变用途和所有权人不明确

房屋的调查、认定和处理，根据《海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涉

及未经产权登记建筑等问题调查认定和处理办法》执行。

十五、延长子女入学学区期限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如其子女有意向在原被征收房屋

所在学区就学（符合长安镇学区划分及入学相关规定），凭征收补

偿协议和征收部门审核证明，自腾空之日起 3 年内，按原学区办

理子女入学手续。

十六、房屋征收签订协议

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

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搬迁期限、

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附生效条件的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

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或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十七、其他

（一）被征收人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且协议生效后，凭“个人

不再申请住房困难的具结书”，在被征收人腾空旧房，交出旧房钥

匙并经验房合格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取货币补偿款。

（二）被征收房屋的水、电总表由征收部门统一向水务、供

电部门申请办理拆表注销手续，由征收部门向被征收人预扣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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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元水电费（被征收人凭总表最后一个月交清费用的凭据可领

回预扣的 500 元）。被征收人原有房屋内的水电设备不得私自拆

除，已作征收补偿的房屋构筑物及相关设施、装修材料不得私自

拆除。

（三）被征收人数量和签协比例按户计算。被征收人以合法

有效的房屋产权证或者经调查、认定出具的产权认定书计户。

十八、本方案未提及的事项按国务院及省、市的有关法规规定执

行。


